
 

雲林縣議會    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31 日 

                             雲議議財臨 3、4 字第 10400016941 號 

受文者：雲林縣政府 

主旨：貴府提送「本縣 104 年度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暨各機

關單位預算追加（減）預算書」，提請審議乙案，復如說明二，

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 依本會 104 年 8 月 26 日第 18 屆第 3、4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決

議辦理並復貴府104年7月31日府主歲一字第1045906312號函。 

二、 檢附雲林縣 104 年度總預算各機關單位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

算案審議書乙份。 

                                            議  長  沈 宗 隆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104 年度總預算各機關單位預算第年度總預算各機關單位預算第年度總預算各機關單位預算第年度總預算各機關單位預算第 1 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次追加（（（（減減減減））））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案案案案審議書審議書審議書審議書 
 
歲入原列預算數27,115,586,000元，追加（減）預算數2,580,385,000元，追

加（減）後預算數29,695,971,000元。 

歲出原列預算數26,765,586,000元，追加（減）預算數2,580,385,000元，追

加（減）後預算數29,345,971,000元。 

 

甲、 歲入部門：全部 

雲林縣政府：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乙、 歲出部門：全部 
民民民民  政政政政  類類類類 

一、雲林縣政府： 
     (一) 新聞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二）計畫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三) 民政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四) 地政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五）社會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六）勞工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二、 雲林縣衛生局：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三、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 梁銘忠議員個人意見：雲林縣垃圾問題應予重視，建議研議林

內焚化爐是否啟用。 

   ※林深議員、林建鴻議員個人意見：堅決反對本縣垃圾運送麥寮

六輕焚燒處理。 

※林建鴻、黃文祥、黃鈺惠、蔡東富、陳俊龍等議員審查意見：

建議以客觀思維針對本縣垃圾及林內焚化爐之問題，積極謀求

解決之道，儘速提出解決因應辦法。                                                      

                                                         

建建建建  設設設設  類類類類 
 

一、雲林縣政府： 

(一)農業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二)水利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三)工務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四)城鄉發展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五)建設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二、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蔡秋敏議員個人意見：本縣化製廠焚燒家禽屍首使用之燃料與

六輕管制標準應一致。 

   ※附帶議決：請縣府依據「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

焦自治條例」統一辦理。 

    ※陳俊龍議員個人意見：褒忠鄉金海龍化製廠臭氣沖天影響鄰近



 

民眾環境生活，已引起民怨，請環保局應加強查處，並將查處

記錄送本席。                           

    ※顏旭懋議員個人意見：建議監測車於金海龍化製廠附近監測一

個月，以昭公信。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類類類類 
 

雲林縣政府：  

一、教育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二、文化處：照原列追加(減)預算數通過。 


